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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4－0060－04 
 

编者按：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努力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于 2004 年 9 月 14 日在开罗签订。

特选登论坛宣言和行动计划，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供读者参考。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

盟）（以下简称“双方”），认识到中阿在历史上保

持着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共同为人类文明的进

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阿关系的发展进程，对中

阿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双方为深化

这一关系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满意； 
认为双方友好合作基础牢固，潜力巨大，前景

广阔，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愿望以

及现实和长远利益，体现了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阿

拉伯国家关系的外交基本方针，体现了阿拉伯国家

联盟理事会有关决议中所反映的阿拉伯国家对加

强和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贯重视； 
强调双方同属发展中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期望通过双方各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参与，开

创合作的新局面； 
确信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和加强密切的磋

商与协调，对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 
赞赏双方为实现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所作的重要贡献；赞赏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

正义事业和合法权益的坚定原则立场；赞赏阿拉伯

国家应对挑战、加强团结协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积极努力； 
确信双方就国际问题加强对话、协调立场、扩

大合作至关重要。 
鉴于上述，双方同意： 
第一条  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作

为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框架，

以丰富中阿关系内涵，拓展和巩固中阿在各层次、

各领域的合作，建立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

系。 
第二条  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开展中阿合作： 
（一）尊重《联合国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主

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

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并应根

据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及联合国决议，支

持各国人民在其全部领土上获得自由、独立和主权

的权利。 
（二）强调中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土地换和

平原则和阿拉伯国家贝鲁特首脑会议通过的和平

倡议。 
（三）强调阿拉伯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四）致力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应坚

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平等、互谅的基础

上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不得

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五）强调应支持建立中东无核区，所有国家

都应遵守有关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

际准则、制度和公约。 
（六）强调应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作用。 
（七）强调国际社会需共同努力，促进南北对

话，充实南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全球化朝

着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

团结协作，积极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八）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特性，维护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呼吁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与交流，营造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的

和平与发展。 
（九）决心深化对话，扩大共识，就国际和地

区问题加强沟通、磋商与协调，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十）应在双方通过的“宣言”和以后通过的

“行动计划”的原则和宗旨基础上，推动中阿在各

领域全面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第三条  论坛致力于加强中阿在各个领域的

关系，特别要实现以下目标： 
（一）致力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二）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三）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协调政策和立场； 
（四）相互配合，积极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问题； 
（五）开展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理解； 
（六）共同努力，实现双方的可持续发展； 
（七）加强经济、贸易、金融合作； 
（八）鼓励和保护共同投资和相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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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促进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

合作； 
（十）促进相互理解和对话； 
（十一）加强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应用研究领

域的科技合作； 

（十二）就环境和遗产保护进行协调； 
（十三）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保持协调。 
本《宣言》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开罗签

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

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

盟）（以下简称“双方”），满意地回顾了半个世纪

以来中阿合作的成果，强调这一合作有益于双方人

民的福祉，巩固和发展了双方传统友谊。 
近年来，双方为深化这一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

努力，双方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认识到，中阿合作

十分重要并有着广阔的前景。双方本着《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阐述的原则和宗旨制订

此行动计划，旨在深化双方之间多领域、多层次的

合作，致力于建立二十一世纪稳定的、全面合作的

伙伴关系。 

双方一致同意： 

第一章  论坛机制 

一、建立由各国外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

组成的论坛长期机制。 

（一）论坛每两年在中国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总

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轮流举行一次部长级例

会，必要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 

（二）例会按以下形式轮流举行： 

1、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或由他们组成

的代表团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在北京会晤。 

2、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及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长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或任何一个阿

拉伯国家举行会晤。 

（三）外长会议讨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

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地

区和国际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会议所讨论的

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回顾论坛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事务。 

二、组建一个高官委员会负责筹备外长及例会

并落实外长会议作出的决定和决议。 

（一）高官委员会在外长会议之前召开会议，

必要时经双方同意也可随时开会。此外，该委员会

每年召开例会落实外长会议做出的决定。上述会议

由双方轮流承办。 

（二）高官委员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 

三、双方设立两个联络组，负责双方的联络并

落实外长会议和高官会议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其形

式是： 

（一）中国指定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为中方联络

组。 

（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指定阿

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委员会和阿盟驻华代表处为阿

方联络方。 

四、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国家外长及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长通过在联大期间会晤和会见、派特使、

顾问或高官互访等方式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

问题保持交流与磋商。 

五、双方继续利用并完善现有的磋商机制，在

外交部或其他有关部官员级别，通过双边和多边渠

道，就双边或多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事

务保持磋商。 

第二章  政治合作 

一、共同努力，继续在国际和地区场合保持磋

商并协调立场，以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各国的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各种国际关系中实现民主和公正、摒弃国际关系

中的双重标准、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和

全球化中的利益。   

二、支持根据联合国决议推动公正的中东和平

进程的国际努力，强调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

用。支持“土地换和平” 原则和阿拉伯国家贝鲁

特首脑会议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保障恢

复阿拉伯合法权利，特别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

权利，从而保证建立其独立国家，实现中东持久和

平。支持建立中东无核区，强调所有国家都应遵守

有关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三、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四、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洗钱、贩毒及其他领

域进行合作。 

第三章  经济合作 

一、政府间合作 

双方强调，根据“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

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创

造有利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建立和完善各种经贸合

作机制。阿拉伯国家联盟为中国政府代表与阿拉伯


